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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铝冶炼行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

为指导铝冶炼行业企业核算与报告碳排放量，增强相关制度规

范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依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

例》，结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的需要，生态环境部组

织开展了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铝冶炼行业》修订工

作，有关情况如下。 

一、修订背景 

本指南是基于《中国电解铝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

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作出的修订，适用于主营业务为铝冶炼生产企

业对其铝电解工序层级及企业层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。本

次修订以问题为导向，重点精简与碳排放核算和碳排放配额分配相

关的计算公式和参数数量，提高技术规则科学性与可操作性；细化

核算规则和企业自证材料要求，提高核算的规范性；明确非化石能

源电力消耗的间接碳排放量核算规则。 

生态环境部于 2023 年 5月组织有关单位、行业协会、企业等成

立编制工作组，对技术规范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操作性开展全方

位评估。工作组于 6—11 月多次组织开展碳排放核算座谈讨论，广

泛听取行业协会与企业意见。12 月，赴地方开展现场调研，研究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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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关键参数核算要求。2024 年 1 月，非正式征求了有关单位、行业

协会、企业和地方意见。经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主要技术内容 

本指南分为正文和附录。正文包括 12 章，明确了适用范围、规

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工作程序和内容、核算边界和排放源

确定、铝电解工序核算要求及排放量计算、企业层级核算要求及排

放量计算、生产数据核算要求、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、数据质量

管理要求、定期报告要求和信息公开格式要求等。 

第 1 章“适用范围”，明确本指南适用于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

易市场的铝冶炼铝电解工序层级和企业层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

报告。 

第 2 章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，列出了本指南涉及的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和检定规程，以及相应标准和规程的适用版本。 

第 3章“术语和定义”，规定了 16个主要术语，主要参考《碳

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部

分：铝冶炼企业》和《电解铝和氧化铝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等

标准中的规范用语。 

第 4 章“工作程序和内容”，明确了铝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核算与报告的工作程序和内容。 

第 5 章“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”，明确了铝电解工序核算边

界为电解槽和整流器等生产装置的集合；企业层级核算边界是以铝

冶炼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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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主要生产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。同时也明确了

企业发电设施排放量核算与报告的处理方式。 

第 6 章至第 7 章分别规定了铝电解工序和企业层级二氧化碳排

放核算要求、排放量计算公式，明确了主要参数的数据监测与获取

要求。 

第 8章“生产数据核算要求”，明确了铝电解工序生产数据（铝

液产量）和企业层级生产数据（产品产量）的计算方法、数据监测

与获取要求。 

第 9章至第 12章对企业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，分

别规定了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、数据质量管理要求、定期报告和

信息公开格式要求。 

附录 A-D为数据核算、报送格式与内容提供了参考。其中附录 A

提供了相关参数的缺省值，附录 B 提供了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模板，

附录 C提供了排放报告内容及格式，附录 D提供了信息公开格式。 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

（一）明确核算边界和覆盖温室气体种类 

为保障碳排放数据质量风险可控，兼顾科学和效率，统筹考虑

核算和监管能力，按照“抓大放小”的原则，在本指南中对与配额

分配相关的设施层级碳排放核算技术要求做出更加细化的规定，同

时保留企业层级碳排放作为报告项（仅作为企业掌握自身排放的依

据，不开展核查）。设施层级仅包括铝电解工序，包括阳极消耗产

生直接二氧化碳排放、铝电解工序电力消耗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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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、以及电解过程中因阳极效应产生的四氟化碳（CF4）和六氟化二

碳（C2F6）温室气体排放。 

（二）优化关键参数核算要求 

核算涉及的关键参数由 11个减少至 2 个（即铝液产量和电力消

耗量）。对吨铝阳极净耗量、阳极平均含硫量、阳极平均灰分含量、

四氟化碳（CF4）排放因子、六氟化二碳（C2F6）排放因子等参数数据

的获取方式，由实测调整为采用缺省值。更新了化石燃料的低位发

热量、单位热值含碳量、碳氧化率取值。更新了吨铝阳极净耗量、

四氟化碳（CF4）、六氟化二碳（C2F6）的排放因子和全球变暖潜势值

（GWP值）。 

（三）明确企业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管理的具体要求 

本指南对企业的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作出规定，要求

企业制定数据质量控制方案、内部管理制度、质量保证体系、内审

制度，以及原始凭证和台账记录管理制度。对铝液产量、交流电耗

等碳排放核算关键参数，企业需在每月结束后的 15个自然日内通过

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上传数据和支撑材料。对企业层级的关键参数，

每年进行信息化存证和报告。 

（四）加强对铝液产量计量器具的管理要求 

本指南对铝液产量计量器具提出了更加具体的管理要求，一是

明确企业应使用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准的计量器具，并确保

在有效的检定/校准周期内，并由有资质的机构至少每年进行检定/

校准。二是对少数不具备电子汽车衡计量器具的企业，可采用铝电

解车间之外的吊钩秤计量铝液产量数据。三是要求企业应采取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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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，实现铝液产量计量器具外接端口数据与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

的对接，为下一步碳排放核算关键参数自动化报送打好基础。 

（五）明确非化石能源电力间接排放的认定条件 

本指南明确同一家企业内自产非化石能源电力通过专线直送给

重点排放设施使用的电力；以及电力用户与非化石能源发电企业签

署市场化交易合同，并通过电网配送给重点排放设施使用的非化石

能源电力等两类电力，其间接排放按 0 计算。其中，通过市场化交

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，要求提供发电与用电双方签

订的市场化交易合同（对于无法提供合同的，应同时提供交易承诺

书、交易公告和交易结果），以及按合同执行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

凭证和由省级及以上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交易结算凭证。存量常规

水电和核电可不提供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。为避免重复计算，本

指南配套开发了新的电力排放因子用于核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

间接排放（不再沿用此前的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），新的电力排

放因子基于最近电网数据和化石能源电力碳排放数据，在计算过程

中扣除了市场化交易部分的非化石能源电力，得出 2023 年度不包括

非化石能源电力交易电量的全国电网二氧化碳排放因子。 

 

 


